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分组检查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

“万人助万企”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秉持“转型为纲、

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理念，紧扣“两条例”内容，依

法履行职权，按照“六最”（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

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要求，推动政府全面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动营商环境“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确

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使企业办事更省心、群众办事更方便、政

府监管更高效，促进项目建设落地见效更快，招商引资质量成色

更好，经济发展质量更高。

二、检查时间

从即日起至 9月中下旬，各执法检查小组具体检查时间由各

组组长确定。

三、检查内容

（一）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下

简称市“一府两院”）和市直有关部门贯彻执行“两条例”的情况。

（二）对“两条例”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三）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问题。

（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三促一评”活动落实情况。

四、检查范围及地点

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及副主任分别带队赴市直单位及各县

区进行检查。详情见附件 1：两条例执法检查分组表

五、检查方式

各执法检查组要采取“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汇报、召开企业

和人大代表座谈会、实地检查、暗访、法律知识测试、网络征求

意见、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两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

六、检查要求

1、要注重宣传。各执法检查组要及时撰写工作信息，由调

研室统一联系濮阳日报和刊发濮阳人大公众号。

2、要公正评分。各执法检查组结合附件 2：《优化营商环境

“两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考核评分表》，执法检查结束后对各单位

及县区统一评分排名，为专题询问提供依据。

3、要及时存档。执法检查组所有经手资料要保存完整，装

盒存档。

4、要务求实效。各组执法检查结束后，9月 25日前形成高

质量执法检查报告，经执法检查小组组长审阅签字后，连同自查

报告一起报送至财工委。执法检查报告中要有问题现状、原因分

析及整改措施等内容，要直击问题，务求实效，努力提高执法检

查工作质量。



附件：1、“两条例”执法检查分组表

2、优化营商环境“两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考核评分表



附件 1：

两条例”执法检查分组表

附件２：

组 长 邵景良 管永国 陈景涛 常奇民 梁 宏 张相坤

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

调研室

城工委

法工委

民工委

社会建设委

农工委

监司工委

选工委

教工委

财工委

预工委

检查单位

市委营商办

市工信局

市司法局

各委员会对口监督联系单位

检查县区 南乐县
清丰县

开发区
濮阳县 范 县

台前县

示范区

华龙区

工业园区



检查优化营商环境“两条例”贯彻执行情况
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 核 内 容 分值 备注

1 领导重视，召开班子会专题研究，召开动员会安排部署。 10

2
制定宣传方案，利用门户网站、专栏、电子屏、户外标

语等宣传“两条例”。
10

3
“两条例”贯彻落实到位，对应职责制定或出台政策措

施，取得良好效果。
15

4 自查严格认真，问题查摆实事求是，整改措施切实可行。 15

5
会议记录、迎检方案、自查阶段开展各项工作信息资料

齐全、规范。
10

6 单位“一把手”参加“阳光热线”接受专题访谈。 10

7 “阳光热线”网络满意度测评结果。 10

8 优化营商环境测评表和调查问卷结果。 10

9
在濮阳日报专栏刊发“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和自查情

况。
10

10

加分项：2019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分值及排名前 5
名的，每次加 2分，获得国家部委表彰、表扬或纳入试

点的，每次加 5分；获得省级部门表彰、表扬或纳入试

点的，每次加 3分；获得市级部门表彰、表扬或纳入试

点的，每次加 2分。同一事项就高加分。以 10分为限。

10

11

扣分项：2019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分值及排名后 5
名的，每次扣 2分，被国家部委通报或批评的，每次扣

5分；被省级部门通报或批评的，每次扣 3分；被市级

部门通报或批评的，每次扣 2分。在执法检查工作中不

配合、不作为，拖延工作进展的按情况严重程度扣分。

以 10分为限。

10


